
录用公务员审批表
招录单位：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岁
	
	

	政治面貌
	
	籍贯
	
	出生地
	
	婚姻状况
	
	

	原工作单位及
职务（职称）
	
	录用职位
	
	

	学历
学位
	全日制
教育
	
	毕业院校
系及专业
	

	
	在职
教育
	
	毕业院校
系及专业
	

	考试
总成绩
	在本职位所列名次
	笔试成绩
	面试
成绩
	体能测评结果
	体检
结果
	考察政审结果

	
	
	总分
	行测
	申论
	
	
	
	

	
	
	
	
	
	
	
	
	

	个
人
简
历
	

	家庭
成员
及主
要社
会关
系
	姓名
	称谓
	工作单位及职务

	
	
	
	




	招录
单位
意见
	

	审核
单位
意见
	

	复核
单位
意见
	

	公务
员主
管部
门意
见
	

	备注
	


注：1、本表供录用七大类机关的公务员用；
    2、本表填一式三份，招录单位和录用审批部门各一份，存入本人档案一份。

填表注意事项（注：此页起不属《录用公务员审批表》内容）：
1．本表使用 A4 纸（297mm*210mm）双面打印，第1页相关内容可用黑色钢笔或签字笔填写，也可打印。
    （注：根据新的档案管理规定，用A4纸）
2．为统一格式，请不要调整此表格式（包括行高、列宽、对齐方式、字体等，若填写内容较多可适当调整相应单元格字体大小或行距）
3．“招录单位”和“录用职位”填写招考简章上相应的“单位名称”和职位代码、职位名称。
4．“考试总成绩”填写考生折算后的总成绩；“笔试成绩”的“总分”按折算前原始分（300分制）填写。
    (注：若考试实行分类，《申论》栏改为相应考试科目名称再填写成绩)
5．“学历学位”栏在全日制或在职教育对应栏填写学历及学位（若有学位），“毕业院校系及专业”必须同时填写院校和专业。
6．“体能测评结果”仅限警察类职位、已参加体能测评的填写。
7．个人简历中起止时间须连贯，只写年月，如果最后一条简历时间未截止，不写“至今”字样，格式见样表
8．背面（第2页）各级审核（审批）意见中必须有意见、日期和盖章，相应内容可用黑色钢笔或签字笔填写（也可用印章代替，不能打印）。
“招录单位意见”由招录单位签署意见并盖章；

“审核单位意见”栏，参公单位由主管部门和县级公务员主管部门签署意见并盖章；非参公单位由县级公务员主管部门签署意见并盖章（市直单位此栏留空）；公安（森林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由县级公务员主管部门和市级公安（森林公安）机关签署意见并盖章；
“复核单位意见”栏，公安（森林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需由省级公安（森林公安）机关签署意见并盖章；其余类别职位此栏留空。

  9．其余未说明的按《干部任免审批表填写说明》填写规范（组通字﹝2002﹞21号）填写。
样表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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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贵州省委组织部  贵州省人社厅 贵州省公务员局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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